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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： 

根据陕西省教育系统《关于调整近期校园疫情管理的指

导意见》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将近期学校疫情防控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1.3 月 22日起恢复线下教学，教学工作组、学生工作组

会同各学院（部、所）要通知到每位师生，按时到课。对处

于隔离期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线下授课的教师，继续采取线上

方式开展教学。 

2.南北校区继续实行封闭管理，南北校区指挥部继续运

行。学生不出校园，确需出入校园时，由所在学院（所）审

核后报学工部、研工部审批，3月 27 日前学生不跨南北校区

流动。校内租住户及家属不出校园。3 月 22 日起因工作原因

需进校的教职工可进入校园，与工作无关人员严禁进入校

园，凡出入校园的教职工实行“家庭-学校”两点一线活动。

各单位对近期在南北校区外需进入校园的师生审核 48 小时

内核酸阴性证明、健康码、行程码后，发放审核通知单（见

附件），师生凭审核通知单进校。各单位负责通知未审核通

过的师生严禁进校，并对未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师生进行

通  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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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评教育。 

3.近期师生原则上不外出，任何时候任何理由离开杨凌

必须严格履行请假手续，返回杨凌后履行销假手续。学院

（部、所）教职工由党委（党总支）书记审批，机关处室、

直附属单位人员由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审批，并报人事处备

案；学生由所在学院（所）党委副书记审核，报学工部、研

工部审批；各单位要对外出师生建立台账，确保行程可追踪。

外出师生不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区和疫情发生地级市。 

4.各单位要落实全体师生每日健康打卡制度，学生工作

组牵头会同各学院（所）严格落实学生晨（午）检和因病缺

课追查与登记制度；师生如果出现发热、乏力、干咳等症状，

要第一时间向本单位报告并及时就医。 

5.保卫处要加强门卫管理，对所有入校人员严格查验身

份、健康码、行程码，检测体温，校外无关人员不得进校。

学校门卫发现健康码、行程码异常人员立即向学校防控办

（电话:87011327）报告。各单位安排专人督促教职工上下

班扫场所码签到。学校管理的小区要严格落实查验身份、测

温验码等疫情防控措施，非小区人员严禁入内。 

6.宣传部要加强宣传教育，提升师生对新冠病毒的认

识，引导师生增强自我防范意识，自觉履行个人防护责任和

措施。全体师生要自觉佩戴口罩，养成勤洗手、一米线、不

聚集等良好的卫生习惯。餐厅继续停止堂食，师生严禁聚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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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工作组要组织志愿者在教学楼、实验室、图书馆、食堂、

超市、快递点等场所门口及校园内监督检查师生佩戴口罩情

况。 

7.国资处、实验室处、后勤处要严格审批物资进出车辆

和人员，保卫处在核验身份、健康码、行程码、48 小时核酸

阴性证明后方可放行。 

8.国资处、校医院要加强常规防疫物资、核酸检测试剂

和抗原检测试剂储备，按照要求做好核酸检测抽检工作，积

极探索抗原检测+核酸检测的方法。 

9.各单位要加强对师生的人文关怀，密切关心关注师生

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，及时解决师生的实际困难。 

10.监督检查组要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，并将结果及时

通报，对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造成后果的单位和个人，要严

肃追责问责。 

 

附件：审核通知单 

 

学校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

2022 年 3月 21日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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